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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商法》的历史使命、时代特征及重要制度发展∗

单红军，朱作贤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６）

　 　 摘要：２０２５ 年新《海商法》的出台是中国海洋法治及涉外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新《海商法》的重要历

史使命是通过健全具有中国特色与顺应国际趋势二者并重的海商法制度，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及高水平对外开放。 该法的重要制度设计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迹，在航运数字化、航运绿色化及航运反制三个方面凸

显了时代特征。 其他重要的制度发展主要包括：适度统一了国内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制度；港口经营人经由实

际承运人概念纳入新《海商法》的调整范围；旅客人身伤害赔偿限额和海事赔偿责任限额得到审慎提高；船舶物权制

度实现与《民法典》相关制度的体系衔接；海上保险合同制度得到重塑；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得到扩展；确定国际海

上货物运输合同准据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受到限制等。 新《海商法》是凝聚中国智慧与中国元素的一次本土化重构，
标志着中国海商法已经开启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新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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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简称《海商法》）自 １９９２ 年出台以来，至今已逾三十年。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修订后的《海商法》 （简称新《海商法》）获得通过，将自

２０２６ 年 ５ 月 １ 日起施行。 这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充分吸收中国航运和国际贸易

高速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海事司法的丰富实践，对现行《海商法》进行的一次成功修订。 如果说现行《海商

法》是一部以国际海事条约为主要参照蓝本的移植而来的法律，①那么新《海商法》将会因其蕴含的中国智慧

与中国元素成为中国海洋法治和涉外法治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现行《海商法》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经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共计 ２７８ 条，是中国

当时条文数量最多的法律。 该法着眼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与国际接轨的迫切需求，成功克服了大规

模法律移植中可能遭遇的问题，使中国在短期内从无到有地建构起比较完整的海商法体系，且在当时被誉为

“最与国际接轨的一部法律”，②为中国航运及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体系化的制度供给。 然而，历经三

十余年的发展，一方面，航运和贸易规模、业态、技术等方面的变化导致现行《海商法》出现部分规定滞后、制
度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另一方面，经过航运实践与司法实践的检验，现行《海商法》中部分制度的缺陷和漏

洞也逐步凸显出来，亟待通过修法加以完善。 此外，与海商法相关的国际海事立法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对
该法与国际规则的同频提出了要求。 因此，此次修法具有正当其时的历史适恰性。

一、修法历程回顾

对现行《海商法》进行修改的学术研究在本次修订工作正式启动之前已开展多年。 ２０００ 年原交通部立

项的重点科研项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研究”，由大连海事大学与上海海事大学两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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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承担，并于 ２００３ 年形成了修改建议稿条文等研究成果。① ２０１３ 年，交通运输部立项“我国《海商法》修
改之研究”课题，前述两个高校的专家学者组成研究团队进行了深入研究。 基于不同的观点与立场，专家学

者还分别提出了大改、中改、小改的修订方案。② 尽管当时学界并未就《海商法》修改的基本思路完全达成一

致，但这些前期成果为本次修改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６ 日至 ７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建议稿）审核研究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大连海事

大学召开，会议形成了 １６ 个专门小组，并按交通运输部的要求，将研究工作与立法工作融为一体。 自此开

始，本次修法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交通运输部起草阶段（２０１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这
一阶段的成果是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订送审稿）》上报国务院；二是司法部审核阶段（２０２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这一阶段的成果是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订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三
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阶段（２０２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这一阶段工作完成后，新《海商法》即告诞生。③

在修订过程中，国内各界从实践与理论两个维度展开了大讨论，讨论内容之广泛、气氛之热烈，在专业性较强

的特别立法领域是不多见的，以至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最后阶段依然存在争论激烈的重要问题。 比

如，“航次租船合同”节的章节位置、是否保留承运人识别条款等问题都是在最后一刻才有了定论。 这充分

表明，此次修法的重点已经不是单纯考虑如何与国际公约接轨，而是始终坚持科学立法的原则和问题导向的

路径，积极回应实践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关切，着力塑造具有中国经验与中国元素的先进法律规则。

二、新《海商法》肩负的新历史使命

美国政治家林登·约翰逊（Ｌｙｎｄｏｎ Ｂ． Ｊｏｈｎｓｏｎ）曾言：“法律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④时至今日，法
律早已经不再局限于解决纠纷，而日益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制度支撑和秩序保障。 就此而

言，每一部法律都承担着特定的历史使命。 时代背景的变化使新《海商法》承载着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的独特历史使命。
（一）历史使命的转变

现行《海商法》的立法工作是在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背景下展开的。 海

上运输，尤其是国际海上运输，是以世界为舞台的。 中国外贸运输业亟需与国际航运市场接轨的实际需要，
决定了调整海上运输关系的国内立法必须与国际海事条约和国际航运惯例紧密衔接。 因此，通过海商法制

度实现与国际接轨、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是现行《海商法》立法的首要使命。 对此，时任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邬福肇进行了很好的诠释：“这部《海商法》的制定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这部法

律是一部涉外性很强的法律，所以各方面的规定都应同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保持一致。 ……海商法的起草、修
改及最后的制定自始至终都注意到尽可能地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保持一致。”⑤

在制度设计层面，无论是体系架构还是具体条款，现行《海商法》均紧密契合与国际接轨的历史使命：
“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章、“船舶碰撞”章、“海难救助”章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章完全借鉴了《１９７４ 年海上

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 （简称《１９７４ 年雅典公约》）、《１９１０ 年统一船舶碰撞某些法律规定的国际公

约》、《１９８９ 年国际救助公约》和《１９７６ 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简称《１９７６ 年责任限制公约》）；“船舶”
章中的“船舶抵押权”节、“船舶优先权”节借鉴了《１９６７ 年统一海事优先权及抵押权的若干规定的国际公

约》；“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章以《海牙－维斯比规则》为基础，适当借鉴了《汉堡规则》的部分内容；“共同海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司玉琢、胡正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建议稿条文、参考立法例、说明》，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参见傅廷中：《论我国〈海商法〉修改的基本原则与思路》，载《现代法学》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第 １５０⁃１５６ 页；吴焕宁：《我国〈海商法〉修订引

发的思考》，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刊》第 １４ 卷第 ３ 期，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３１６⁃３４０ 页；张永坚：《反思修改中国〈海商法〉之努
力》，载《中国海商法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１４⁃２３ 页；尹东年：《保持〈海商法〉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载《中国远洋海运》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４１ 页。

参见单红军、朱作贤：《新〈海商法〉是对我国海商法制度的重塑———为我国航运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载《中国航海》
２０２５ 年第 ４ 期，第 ２ 页。

Ｌｙｎｄｏｎ Ｂ．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ａｗ，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ｕｃｓｂ．ｅｄ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ｔｈｅ⁃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ｏｒｌｄ⁃ｐｅａｃ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ａｗ．

邬福肇：《努力学习，认真贯彻〈海商法〉》，载交通部政策法规司、交通部交通法律事务中心编：《〈海商法〉学习必读》，人民交通出版
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１４ 页。



第 １ 期 单红军，朱作贤：新《海商法》的历史使命、时代特征及重要制度发展 ５　　　　

损”章参照了《１９７４ 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船舶租用合同”章、“海上拖航合同”章和“海上保险合同”章
参照了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格式合同内容或国际通行的实践做法。 在现行《海商法》施行的三十余年间，中
国航运及国际贸易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表明现行《海商法》很好地完成了其肩负的历史使命。

如前所述，此次修法工作始于 ２０１７ 年，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

历史方位。”①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全确立，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基本实现，与之匹配的军事、科技、外交、文化、教
育、体育等硬实力和软实力得到质的提升。 从国际影响力层面看，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正不断地

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相应地，新《海商法》承载的历史使命也必然会发生转变。
在新《海商法》获得通过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明确

指出：“修订海商法，健全具有中国特色、顺应国际趋势的海商法律制度，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高质量发

展，更好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需要。”②因此，新《海商法》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已经转

变为：通过健全具有中国特色与顺应国际趋势二者并重的法律制度，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及高水平对外开放。 其中，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新历史使命的关键所在。 这就要求海商法制度

不能再对国际规则简单地奉行“拿来主义”，而应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深度审视相关国际做法的形成历史、作
用与价值，既要继续坚持符合中国利益、有利于海上运输与经济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国际做法，又要勇于舍弃

不符合中国利益的、落后的旧做法，更要敢于构建符合中国利益且具有制度引领力的新规则。 历经三十余年

的航运实践与司法实践的洗礼，海商法从大规模移植国际规则转向基于中国经验的本土化构建，并开始重视

向外传播中国海商法制度及提高中国法律的域外影响力，这是新《海商法》肩负起促进中国海上运输和经济

贸易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历史使命的现实基础。
当然，为契合国际商业活动的基本要求，作为涉外法律的海商法仍然葆有较强的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诉

求，但不宜再将此诉求界定为修法的总体指导思想。 比如，在学界有“半部《海商法》”之称的“海上货物运输

合同”章在修改时并没有拘泥于目前已经生效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而是适当考虑了中国港口高质量

发展的现实需求，典型例证是对“实际承运人”定义的修改参考借鉴了尚未生效的《鹿特丹规则》中的“海运

履约方”的相关规定。 再如，为了增强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坚持涉外合同准据法的确定原则上以当事人

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为依据的前提下，新《海商法》在“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章的第 ２９５ 条第 ２ 款作出例

外性规定，即装货港或者卸货港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强制适用新《海商法》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章的规定。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航运和国际贸易影响力的日益增强，新《海商法》“海上

货物运输合同”章所创设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融合《海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三部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的“混合制度”必将深刻影响全球航运和贸易市场。
（二）新《海商法》第 １ 条是对新历史使命的集中呈现

在单行法律的第 １ 条设置专门的立法宗旨条款是中国行之有年的惯例，在立法实践中具有相当的稳定

性。③ 新《海商法》第 １ 条对原条文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修改与完善，明确了新时代背景下《海商法》的立法宗

旨，展现了该法所承载历史使命的转变。 现行《海商法》第 １ 条规定：“为了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维
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制定本法。”新《海商法》第 １ 条修改为：“为了

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保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

易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法。”在修法工作开展之初的交通运输部起草阶段，多数观点认为，现行《海商法》第 １
条的立法宗旨条款事关重大，不宜轻易更动；直至司法部审核阶段后期，各章节具体条文的修订已经基本成

型，重新检视现行《海商法》第 １ 条，才发现该条规定已经不能完全反映《海商法》的根本目标、基本特色和价

①

②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第 ２ 版。

赵乐际：《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国人大》２０２５ 年第 ２１ 期，第 １１⁃１２ 页。
除《海商法》之外，商法领域的相关条款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１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 １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简称《保险法》）第 １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 １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１ 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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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内核，随即才根据修订稿分则部分的具体规定对该条进行修改完善。① 《海商法》第 １ 条的修改可谓画龙

点睛之笔，充分展示了《海商法》新的历史使命。 该条的修改重点体现在第 １ 条的后半句，将现行《海商法》
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修改为“高质量发展”，并新增了“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党的二十

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②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

成部分，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此次修法的题中之义。 新《海商法》第 １ 条充分体现了该法力求促进中国海

上运输和经济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同时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③把“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增列为新《海商法》的立法宗旨，不仅是中国当前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而且是中国航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法律适用上，新《海商法》第 １ 条具有引致功能，即为符合此种立法目的和价值的其他公法规定介入

并规范《海商法》的调整对象铺设了管道。④ 由于海上活动具有纵横交错的属性且海上风险具有特殊性，涉
海法律体系除了《海商法》这一民商事立法之外，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⑤、《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等公法类法律。 经由第 １ 条立法目的铺设的管道，此类规范可以跨越公法管制与私

法自治之间的理论区隔与价值张力，⑥以私法关系接轨公法规定，从而在绿色航运、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公私法的双轨运转和协同治理。 另外，第 １ 条作为统领整部法律的宗旨性条款，也会对

《海商法》中其他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产生影响。 例如，根据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现行《海商法》第 ２６８ 条）
第 ２ 款第 ２ 句，国际惯例在不违反中国“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可以作为除法律、国际公约之外的“备位性”法
源。⑦ 但是，司法实践中对“公共利益”含义的解释并不特别明确。 一般认为，“公共利益”的内涵应当包括

一国国内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基本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⑧但此种列举式界定尚

不足以使此种“一般条款”得以具体化，仍然需要在个案的适用中进一步解释和展开。⑨ 因此，新《海商法》
第 １ 条规定的“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为“公共利益”在海商

法领域适用的具体化表现，不符合这一规定要求的国际惯例有悖于中国的公共利益，不应作为法源适用。
（三）新《海商法》承载新历史使命的具体条款

新《海商法》的许多内容都能反映出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

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这五个方面亦构成了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 比如，
为鼓励航运数字化的创新发展，新《海商法》“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章新增了“电子运输记录”节，使该法对航

运数字化的引领走在世界其他国家海商立法的前列；为了更好地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

环，新《海商法》“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章实现了国内海上货物运输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规则的适度统

一；为了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海商法》全面完善了“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章的条文设计。
就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使命而言，新《海商法》若干章节的具体规定与“总则”章第 １ 条相互呼

应，使整部法律得以形成一种从原则到规则的体系化规范群。 首先，在参考中国已经加入的《１９９２ 年国际船

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简称《１９９２ 年油污民事责任公约》）、《２００１ 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参见单红军、朱作贤：《新〈海商法〉是对我国海商法制度的重塑———为我国航运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载《中国航海》
２０２５ 年第 ４ 期，第 ２ 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第 ３ 版。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第 ４ 版。

参见雷磊：《重构“法的渊源”范畴》，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１５０⁃１５１ 页。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１２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简称《生态环境法典》）。 《生态环境法

典》自 ２０２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同时废止。 届时，中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事项将由《生态环境法
典》的相关规定予以规制。

参见傅廷中：《国际视野内海事公法和私法的分隔与聚合》，载《清华法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２０１⁃２０２ 页。
此处的“法源”是指以法的适用为视角，对司法裁判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基础。
参见傅廷中：《国际海事惯例的适用之反思》，载《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１１１ 页。
参见［德］托马斯·Ｍ．Ｊ．默勒斯：《法学方法论》（第 ４ 版），杜志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４２１⁃４２２ 页。
习近平：《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载《求是》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２ 期，第 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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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简称《２００１ 年燃油公约》）的相关规定及中国海事司法审判经验的基础上，专门增设了“船舶油污损害

责任”章，作为该法第十二章。 其次，新《海商法》还在船长职责（第 ３７ 条）、船长弃船时的义务（第 ４０ 条）、强
制性救助义务范围（第 １８０ 条）、救助方的义务（第 １８６ 条）、被救助方的义务（第 １８７ 条）、特别补偿（第 １９１
条）、人命救助者救助款项请求权（第 １９４ 条）、共同海损范围（第 ２０２ 条）等方面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作出进

一步的具体规定，这些条文充分彰显了新《海商法》第 １ 条所蕴含的绿色发展新理念、新要求。

三、新《海商法》制度设计的鲜明时代特征

１９ 世纪兴盛一时的历史法学派认为，任何现行法与其产生的历史及时代的社会、经济、精神、文化和政

治的潮流紧密相关，任何法律制度均是特定共同体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① 以《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

法典》为例，二者均为举世闻名的民法典，但因制定于不同历史时期，二者呈现出迥然相异的制度特征。 前

者诞生于 １８０４ 年，正值法国大革命后资本主义兴起的初期，法典起草者深受革命热情的影响，因此其强调个

人自由、私有财产神圣和契约自由；而后者于 １９００ 年正式施行，处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此其更加注

重法律的系统性、抽象性和对社会利益的平衡，被誉为“优良的法律计算机”。② 然而，法律史学者注意到了

海商法呈现出与民法不同的特性，即海商法具有异乎寻常的稳定性。③ 国际贸易实践中，国际商事法规则的

变动不居会影响当事人的预期并产生额外的交易成本，故而，海商法规则的确具有较为长期的稳定性。 然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海商法中的某些旧制度必然会因应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甚至消亡，而某些新制度也

会应运而生。 恰如美国学者罗斯科·庞德（Ｒｏｓｃｏｅ Ｐｏｕｎｄ）所言：“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④

时至今日，中国所处的时代图景与三十余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看，随着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加速迭代，中国已经迈入“数智化”时代，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三者呈现深度融合的新

形态。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中国经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改造再到协调发展的不同阶段，环境保护政策被

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⑤ 从国际形势上看，当
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盛行，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上述时代特征已为新《海商法》的制度设计打下深刻的时代烙印。 比如，为适应全球航运数字化的发展浪

潮，新《海商法》“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章新增了“电子运输记录”节；为规范邮轮旅游新业态下当事人之间的

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新《海商法》第 １０５ 条将“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定义修改为“承运人以客轮、邮轮等适合

的船舶经海路运输旅客及行李，由旅客支付票款的合同”，从而使传统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法规则可以适用于

邮轮运输中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为保障中国船舶融资租赁业的健康发展，新《海商法》第 ８ 条第 ２ 款关于

出租人所有权的规定充分体现了融资租赁合同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作为“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本质属性。
具体而言，新《海商法》在航运数字化、航运绿色化及航运反制方面的制度设计所彰显的时代特征如下。

（一）构建了调整电子运输记录的制度框架

随着航运数字化的高速发展，市场主体对于电子提单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许多从事国际运输的船公

司、港口、银行和保险公司开始大量采用电子提单。⑥ 海运提单电子化的推广要求法律作出因应发展，而这

是现行《海商法》起草时所不具备的客观条件。 从国际层面看，新加坡于 ２０２１ 年颁布了《电子交易（修正案）
法》，该法案是对《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简称《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的国

内立法转化，其适用范围为包括提单在内的“可转让单证或文书”；英国也于 ２０２３ 年颁布《电子贸易单证

法》，该法的基本内容也与《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的规范体系保持一致。⑦ 新《海商法》“海上货物运输合

同”章在参考《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及《鹿特丹规则》的基础上，增设“电子运输记录”节作为该章的第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０２⁃２０３ 页。
参见［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上），潘汉典、米健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７１ 页。
参见［美］约翰·Ｈ．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第 ２ 版），何勤华、李秀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５２０⁃５２１ 页。
［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４ 页。
参见《深刻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第 １ 版。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国际保赔协会集团发布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电子平台在满足条件时可以自动获得批准。 Ｓｅｅ ＩＧ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Ｂｉｌｌ

ｏｆ Ｌ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ＧＰ＆Ｉ，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ｇｐａｎｄｉ．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ｇ⁃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ｂｉｌｌ⁃ｏｆ⁃ｌ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Ｆｏｘｔｏｎ ＆ Ｈｏｗａｒｄ Ｂｅｎｎｅｔｔ，ｅｔ ａｌ．，Ｓｃｒｕｔｔｏｎ ｏｎ Ｃｈａｒｔｅｒ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ｌｌｓ ｏｆ Ｌａｄｉｎｇ （２５ｔｈ ｅｄ）， Ｓｗｅｅｔ ＆ Ｍａｘｗｅｌｌ， ２０２４， ｐａｒａ．５⁃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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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该节共有 ５ 个条文，明确了电子运输记录的定义与法律效力，确立了功能等同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并规

范了电子运输记录的签发、使用与转换的基本条件及记载内容。 该节规定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海上货物运输

合同法正式迈入“纸质与数字并存”的新阶段。 概括而言，其重大意义至少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新《海商法》的专门规定和制度创新为航运经济的数字化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 众

所周知，提单是重要的运输单证与贸易单证，被英美法国家形象地喻为“打开海上浮动仓库的钥匙”。① 但

是，电子提单等数字化运输单证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得到中国法律的明确承认，导致实践中存在效力认定不

清、司法裁判依据不足等突出问题。② 新《海商法》的规定从根本上填补了长期以来制约运输单证数字化发

展的法律空白，有助于电子提单的规范化使用。
第二，新《海商法》的制度创新有助于增强中国物流供应链的韧性与行业竞争力，降低国际货物贸易的

物流成本。 电子运输记录可实现瞬时传输与交付，能够有效缓解长期困扰航运实践的“货等单”难题，有助

于加速货物周转与资金回收、降低各交易方的成本。 同时，通过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手段，能够构建更具公信

力的信赖机制，有效防范单证伪造、篡改等纸质提单时代屡禁不止的海运欺诈风险，③提升中国物流供应链

的安全水平。
（二）填补了航运绿色发展的私法制度空白

绿色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新时代航运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 中国

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和航运与贸易大国，目前正在积极主动推进航运业的绿色低碳转型。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致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的贺信中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

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④

完善绿色航运法规政策体系是实现航运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 新《海商法》增设“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

任”章，正是从私法规制角度助推中国航运业走绿色发展之路的重要举措。
现行《海商法》未专门规定船舶油污责任，并非立法疏漏，而是有意为之。 在现行《海商法》起草过程中，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的第 １１ 稿中曾单列“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章，而最终的法律文本却未保留这一专章，仅在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章第 ２０８ 条提及该章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

定的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 如此规定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起草《海商法》时，中国的船

舶污染情况并不十分突出，当时的多数意见认为可以通过中国加入的《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

公约》解决船舶油污损害赔偿问题；二是中国当时的环境保护意识远不如今天这般强烈，相关国家环境政策

的深度、广度和明确度也与现在相去甚远。 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环境保护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中
国已经进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 于此背景之下，各界对在新《海商法》中增加“船舶油污损害责任”章迅

速达成了共识。
新《海商法》的“船舶油污损害责任”章不仅参考借鉴了中国加入的相关国际公约，而且充分转化了中国

的司法实践成果。 全章共三节 １５ 个条文，分别从适用范围、责任主体、归责原则与免责事由、油污赔偿责任

限额、责任限制基金的设立与分配、强制保险和赔偿基金等方面作出了较为完整的规定。 该章的设立在规范

体系和法律适用上具有三方面重要意义：一是该章是与新《海商法》第 １ 条“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促进海

上运输和经济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立法宗旨相呼应的制度设计，使新《海商法》在“原则—规则”的体系构造

上更加完备与科学；二是填补了国内立法层面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制度缺失的体系漏洞，将国际公约中的相关

制度设计引入并延展适用于国内船舶油污，从而使不具有涉外因素的国内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律规则与国

际规则基本一致；⑤三是将中国司法实践中适用比较成熟的司法解释和裁判规则上升为法律，为新《海商法》
生效后发生的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提供经过司法审判检验的统一裁判规则。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ｅ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ｉｋｅｎｓ ＆ Ｂｉｃｈａｎｄ Ｌｏｒｄ， ｅｔ ａｌ．， Ｂｉｌｌｓ ｏｆ Ｌａｄｉｎｇ （３ｔｈ 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Ｌａｗ ｆｒｏｍ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２１，ｐ．１２．
参见张辉、王柳：《区块链电子提单的发展及其法律问题》，载黄进、肖永平、刘仁山主编：《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第 ２６ 卷，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３４１⁃３４２ 页。
参见郭瑜：《电子可转让记录立法的“单一性”难题和破解》，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２０ 页。
《习近平向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致贺信》，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第 １ 版。
参见单红军：《为航运的现代化治理和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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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两船过失碰撞导致一船漏油案件中非漏油方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

问题，①新《海商法》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指引。 “船舶油污损害责任”章“一般规定”节第 ２２６ 条第 １ 款规定：
“漏油船舶的船舶所有人承担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第 ２２８ 条第 １ 款规定：“两艘及以上船舶造成油污损

害的，各船舶所有人应当对无法合理分开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基于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可得出如下结

论：其一，在两船碰撞导致一船漏油的油污损害赔偿纠纷中，非漏油船舶一方不是油污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
因为仅有一船漏油时，所造成的油污损害能够合理分开，不应产生连带责任，漏油船舶的所有人是唯一的责

任主体；其二，非漏油方作为油污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下的第三人，面临的只是漏油船舶一方在承担油污赔偿

责任之后依据侵权法向其提出的追偿风险。 事实上，《１９９２ 年油污民事责任公约》亦有类似规定，但新《海商

法》的规定使得前述的责任承担更为清晰明确。 理由是，新《海商法》第 ２２６ 条和第 ２２８ 条中的“船舶”指的

是该法第 ３ 条所定义的船舶，即“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但是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和 ２０ 总吨

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属于广义上的船舶。 《１９９２ 年油污民事责任公约》中的“船舶”则是狭义上的船舶，
仅指该公约调整或适用的船舶，公约的规定排除了对非该公约船舶之间发生碰撞造成油污损害情形的适用。

（三）增设了维护中国航运和造船业利益的反制条款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

济贸易秩序面临严峻挑战。 因此，新《海商法》也应当对国际局势作出必要回应。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订草案）》进行第三次审议期间，有意见提出，为提升中国海运的国际化水平，推动

海运业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增加国家支持开展国际海运合作的相关规定；还有意见提出，中国海运事业面临

有关国家或者地区的打压遏制，为了给中国反制措施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丰富法律斗争工具箱，应在《海
商法》中加入反制条款。 不同的意见则认为，《海商法》系民法的特别法，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
（简称《国际海运条例》）已经包含了反制条款，《海商法》加入此类条款不尽合理、必要性不大。

事实上，这是一个在新形势下遇到的老问题，现行《海商法》起草时对此就有过争论。 当时即有在《海商

法》中加入一个类似反制条款的反歧视条款的建议，具体建议案文如下：“如果外国港口、海关、移民当局或

航运管理部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航运企业、船舶或船员给予歧视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主管部门有权

对该国航运企业、船舶或船员采取相应的措施。”②然而，“由于当时过于强调海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最终未

能在《海商法》中列入反歧视条款，不利于我国在国际海运领域依法对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③反制条款当下被纳入新《海商法》的根本原因是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新《海商法》历史使命的转

变。 立法者们充分意识到，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海商法的具体制度设计也必须因时而变。 一是为

有力回应针对中国航运业、造船业等的非法遏制、打压或其他违反国际法的不当限制性措施，运用反制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乃至国家利益是必不可少的。 二是新《海商法》的性质定位虽然是私法，但其条文中还包

含船舶国籍、沿海运输权保留、船舶登记、船员管理、船长海上人命救助义务等二十余条行政法性质的条款，
增加一条具有时代特征的反制条款不会影响海商法的主要属性。 三是《国际海运条例》系行政法规，法律位

阶低于《海商法》，其反制条款需要上位法依据。 况且，船舶建造领域的反制不属于《国际海运条例》的适用

范围。 故而，在《海商法》中加入反制条款可以规范整个航运领域的反制事宜，对于完善中国反制法律体系、
依法采取反制措施、维护中国在海上运输领域和船舶建造领域的合法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在理解新《海商法》反制条款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根据新《海商法》第 ３０８ 条第 ２ 款，反制措施

的应对范围是“海上运输和船舶建造相关领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

施”，将船舶建造相关领域的反制一并纳入本条规制范围是基于现实需求，而且符合新《海商法》第 １ 条所界

①

②
③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８）最高法民再 ３６７ 号民事判决书。 该案的主要裁判规则可以总结为：两船过失碰撞导致的一船漏油事故，非
漏油船舶一方由于存在过失，属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６８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简称《民法典》）第 １２３３ 条］规定的
“第三人”。 因此，其应当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污染损害赔偿责任。 这一裁判在实务界和学界引起一定的争议，支持的观点参见余晓汉：
《船舶碰撞漏油事故中非漏油船舶的所有人过错归责相关问题辨析———“达飞佛罗里达”轮油污案再审判决内外的思考》，载《国际法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５８⁃７７ 页；反对的观点参见司玉琢、吴煦：《“谁漏油谁赔偿原则”的历史考证及其在碰撞事故中的运用》，载《中国海商法研
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３⁃１４ 页。

原交通部向原国务院法制局发送的《关于〈海商法〉草案有关意见的函》（交函政法字〔１９９２〕３３６ 号）。
於世成、杨召南、汪淮江编著：《海商法》，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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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调整范围。 其二，反制措施没有采用“对等原则”的传统表述。 学界通常认为，对等原则强调法律义务

的相互依赖性，体现为法律原因上的对称性，其成立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行为或利益的交换，一方的行

为或利益以另一方的行为或利益为交换条件，二是权利与义务的同一性或平等性，①双方由此获取的待遇应

基本相当。 “行为或利益的交换”的要素在认定上不存在困难，但如何确定“权利与义务的同一性或平等性”
却是公认的法律难题。 所以，各国在实践中对“权利与义务的同一性或平等性”留有较大的弹性解释空间，
并极易导致反制措施实施的恣意性。 鉴于反制针对的是一国违法行为对另一国主权、安全、发展等重大利益

的损害，如果反制措施和手段拘泥于形式上的“同一或平等”，则既可能违背实质公平原则，又可能无法及时

有效地应对。 因此，新《海商法》第 ３０８ 条第 ２ 款采用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的弹性化表

述，为实际适用预留必要的裁量空间。 其三，新《海商法》第 ３０８ 条第 ２ 款规定，“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对中国

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中国可以实施反制措施的对象是“有关国家或者地区”而非

“该国家或者地区”，这是为了增强反制措施的灵活性，使中国在特定情况下可对采取歧视性措施之外的其

他国家或者地区实施必要的反制措施。

四、新《海商法》若干重要制度取得的新发展

本次修订以问题为导向，对现行《海商法》的制度进行了体系性和结构性完善。 除了个别措辞的修改

外，实质性修改的条款约有 １１５ 条。 除前文已述内容之外，新《海商法》还有若干重要制度的新发展值得关

注，具体如下。
（一）适度统一了国内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制度

现行《海商法》第 ２ 条第 ２ 款规定：“本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港

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作出此种规定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国内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在诸多方面

仍实行计划管理，不具备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适用相统一的条件。 １９９２ 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含国

务院法制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草案）的说明〉》明确指出：“从目前实际情况出发，草案规定沿

海货物运输暂不适用本法，是适宜的；今后随着改革深化，沿海货物运输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实行同一制度

的条件成熟时，通过立法程序，删去第二条第二款即可。”
当前，国内海上货物运输的市场化运作已比较成熟，为了更好地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将国内海上

货物运输合同纳入《海商法》的调整范围这一建议在修法过程中很快形成共识。 但是，在实现统一的方式和

立法技术上，如是否实现完全统一、在多大范围或程度上实现统一等，却存在较大意见分歧，并非如当初设想

的条件成熟时“删去第二条第二款即可”。 概括而言，本次修法过程中曾先后出现过三个不同阶段的方案：
第一阶段的方案是，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章中单列“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节，将其与该章的主要调整

对象即“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并列，使二者之间实现形式上的“双轨制”，但在具体规定的内容上保持适

度的统一；第二阶段的方案是，对二者完全统一适用相同的规则，即将国内海上货物运输并入现行的国际海

上货物运输规则，司法部审核阶段曾采纳此种并入模式；第三阶段的方案是，国内海上货物运输尽量保持与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一致的法律规定和适用，仅在部分特别条款中排除对前者的适用，或对其作出不同的特别

规定。 从新《海商法》具体条文来看，其仅在第 ４８ 条适航义务、第 ５１ 条迟延交付、第 ５２ 条承运人免责事由的

规定中，对国内海上货物运输作出了不同规定，新《海商法》实现了国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在法律适用方面

的适度统一，被称之为“最小双轨制”。
在承运人的责任体系方面，新《海商法》对国内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规定存在明显差异。 在国内和国

际海上货物运输业均已经完成市场化转型的今天，保持法律规定的差异并不是由于二者在经营体制和运行

机制上存在差异，而是出于对中国航运业发展的现实考量。 现行《海商法》“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章的规定是

在主要参考借鉴《海牙－维斯比规则》、部分吸收《汉堡规则》中合理规定的基础上制定的，目的是保障中国航

运企业与国外同业者在相同或相近的规则体系下竞争。② 在现有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规则体系发生根本性

①
②

参见孟梓歆：《论〈外国国家豁免法〉中对等原则的司法适用》，载《法学》２０２５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８１ 页。
参见胡正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原理、立法与实践》，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第 ２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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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之前，中国基于客观现实和国家利益，不应舍弃或颠覆现有的航运规则体系。 从比较法经验来看，日本

海商法与中国海商法类似，采用的也是国内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适用的“双轨制”。 日本法务省 ２０１７
年《改正法律案》对《日本商法典》自 １８９９ 年颁布以来的运输法体系进行了修改，在最大限度实现平水（类似

于内河）运输、非国际上的沿海或近海运输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三种合同基本规则统一化、共通化的前提

下，仍保留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部分特别法属性，特别是沿袭自《海牙－维斯比规则》的规则体系，避免对实

务现状造成过大的影响。① 与现行《海商法》“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章采取承运人“不完全过错责任制”不同

的是，中国国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在《民法典》下实行的是“严格责任制”。② 如果贸然对国内海上货物运输

承运人的责任体系进行根本性的变更，不仅可能严重冲击国内运输市场的秩序，而且可能对国内运输市场的

船舶运力、运价，乃至位于其下游的保险业、造船业的平稳运行带来较大的冲击。 因此，新《海商法》“海上货

物运输合同”章最终采取了“最小双轨制”方案，对国内海上货物运输实行“完全过错责任制”，即不适用航海

过错和火灾免责、适航义务扩展至整个航程。 这使得国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的承运人责任既区别于适用

《民法典》的一般货物运输的“严格责任制”，也区别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不完全过错责任制”。
在新《海商法》适度统一国内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制度的背景下，提单在国内海上运输和国内贸易

中的使用应当受到重视。 在现行《海商法》下，提单作为一种运输单证仅适用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而
国内海上货物运输则通常使用运单。③ 新《海商法》实施之后，集合同证明、货物收据和提货凭证三项功能于

一身的提单可以适用于国内海上货物运输。 但是，海运提单作为确定承运人和提单持有人之间权利义务关

系的依据文件，其正面记载和背面条款中的多数内容均是围绕国际海运法律规则与实践产生的，具有较强的

国际性特征，许多内容并不能当然地适用于国内海上货物运输。 特别是，从国际上看，业内广泛采用的标准

班轮提单格式中的首要条款、承运人识别条款、光租条款、双方互有过失碰撞责任条款、新杰森条款等在合同

解释、效力认定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交易惯例和判例规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提单法律制

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尽管新《海商法》“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章的“最小双轨制”有效解决了

因《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废止而导致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但围绕提单流转长期形成的运行机制，特别

是对提单运输的强制性规范体系在整体导入国内海上货物运输后的实际效果，仍有待业界进一步探索及司

法实践检验。
（二）港口经营人经由实际承运人概念纳入新《海商法》的调整范围

公开资料显示，２０２５ 年中国港口货物吞吐量达 １８３．４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 ３．５ 亿 ＴＥＵ，④连续多年保持

全球第一。 在全球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分别占据 ８ 席和 ６ 席。⑤ 宁波舟山

港突破 １４ 亿吨货物吞吐量，连续 １７ 年世界第一。⑥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５ ５００ 万 ＴＥＵ，连续 １６ 年居世

界首位。⑦ 港口发展对保障中国物流供应链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修法时应考虑中国港口企业的合

理利益诉求。
中国港口企业对本次修法工作予以高度关注，并强烈建议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章中对港口作业进行

较为系统、全面的规定。 其主要有三个诉求：一是对于港口作业导致的货物灭失、损坏等的赔偿责任，港口经

营人应当享有与承运人相同的抗辩及单位责任限制的权利；二是港口经营人对于因港口作业之委托而占有

的货物所享有的留置权应当与货物所有权“脱钩”；三是明确港口经营人是依据以自己的名义签订的港口作

业合同或其签发的仓单交付货物，还是需要尊重承运人签发的提单所具有的权利凭证效力并依据提单交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箱井崇史『基本講義 現代海商法』（第 ５ 版）（成文堂，２０２４ 年）８６ 頁参照。
参见周江洪：《典型合同原理》，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４２８ 页。
原《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 ５８ 条规定：“运单是运输合同的证明，是承运人已经接收货物的收据。”因此，除了提货凭证之外，国内

海上货物运输普遍使用的运单具备提单所具有的“合同证明”和“货物收据”两项功能。
参见《２０２５ 年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网站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３０ 日，ｈｔｔｐｓ： ／ ／ ｘｘｇｋ．ｍｏｔ．ｇｏｖ．ｃｎ ／ ｊｉｇｏｕ ／ ｚｈｇｈｓ ／

２０２６０１ ／ Ｐ０２０２６０１３０４９８８８７９３６８９７．ｐｄｆ。
参见《全球货运、集装箱吞吐量前十的港口 中国分别占八席、六席》，载中青在线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ｈｔｔｐｓ： ／ ／ ｓ．ｃｙｏｌ．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２５⁃

０５ ／ 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ｊｐｇｘＡｘＨ２．ｈｔｍｌ。
参见《宁波舟山港成为全球首个年货物吞吐量超 １４ 亿吨大港》，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５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 ／ ｇｘｚｌ ／ ｙｄｙｌ＿２６５８７ ／ ｊｍｗｌ＿２６５９２ ／ ｊｍｗｌ＿２６５９３ ／ ２０２６０１ ／ ｔ２０２６０１１２＿９４５９１７．ｈｔｍｌ。
参见《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 １６ 年位居世界第一》，载新华网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９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２０２６０１０９ ／ ９３ｅ９ｅ６５４ｆ４

６０４１ｂｅｂ４ｅ６０７１ｃ７０７４ｂ５６７ ／ ｃ．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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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 反对港口经营人前述诉求的意见则认为，港口作业合同在性质上不属于《海商法》调整的海上货物运

输合同，新《海商法》不宜对现行《海商法》未作规定的港口作业合同和港口经营人权利进行规定。
经过多轮讨论，新《海商法》通过对实际承运人定义的修改和扩展承运人的管货义务环节实现了对港口

经营人第一项诉求的支持。 新《海商法》第 ４４ 条将“实际承运人”定义为“接受承运人委托或者转委托，实际

履行本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全部或者部分承运人义务的人”；第 ４９ 条将承运人管货义务扩展至“从接收到

交付”区间的 ９ 个环节。 上述两条规定使接受承运人委托或转委托从事货物接收、装载、卸载、交付等港口

作业的港口经营人具备了实际承运人的法律地位，从而可以享受承运人的抗辩理由和单位责任限制，其相关

的权利义务也由此实现了法定化，无须再通过援引合同条款（即喜马拉雅条款）的方式主张权利。 因此，港
口经营人在新《海商法》下的法律地位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得以增强。① 新《海商法》选择此种方法支持港

口经营人第一项诉求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该方法在法理上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港口经营人作为实际参与

货物港区作业的履行辅助人，与承运人承担相同的责任有利于避免赔偿权利人在实务中“择人行诉”；二是

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赋予港口经营人以实际承运人的地位和权利，总体上有利于维护中国港口企业的

合法权益。
应当说明的是，在煤炭、矿石等大宗散货运输中，货方当事人为控制物流成本，常利用与港口企业的长期

合作关系获取优惠费率，而船方则通过航次租船合同中的船方不负责装卸、理舱、平舱条款将货物的装卸风

险及责任转移给货方当事人，从而形成货方当事人与港口经营人之间的委托或转委托关系。② 那么，依据新

《海商法》的规定，港口经营人按货方委托从事港口作业等并不符合“接受承运人委托或者转委托”的法定要

件。 在此情形下港口经营人不属于新《海商法》下的实际承运人，无权主张享有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的法定

抗辩理由和单位责任限制。
（三）旅客人身伤亡赔偿限额和海事赔偿责任限额得到审慎提高

赔偿责任限制是集中体现海商法特殊性的一项制度，其产生、发展和演变均建立在鼓励航运业发展的公

共政策基础之上。 如果令船舶所有人负担无限责任，则必然影响人类利用海洋。③ 随着人类应对海上风险

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单位赔偿责任限制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总体立法趋势是不断提高其限额。 在多数事

故中，责任人有权享受的赔偿责任限额并不会低于受害人遭受的实际损失数额，责任限制规则经常处于“休
眠”状态，仅在发生重大损失事故时发挥作用。 此外，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也是导致国际公约

和国内海事立法中的赔偿责任限额不断提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现行《海商法》生效三十余年来，中国各项

事业都取得长足进步，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次修法确有必要对其规定的各种赔偿责任限额予以调

整。 然而，如何确定合理的责任限额是考验立法者智慧的难题。 客观而言，本次修法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务实

处理，以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为基本参照，力求在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与促进航运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取得立

法政策层面的利益平衡。
第一，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单位赔偿限额方面，新《海商法》仍然维持现行《海商法》所参照的《海牙—

维斯比规则》的限额，没有参照《汉堡规则》或《鹿特丹规则》的更高限额。
第二，在海上旅客运输承运人对旅客的人身损害赔偿限额方面，现行《海商法》参照了中国参加的《１９７４

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的议定书》的规定，限额为 ４６ ６６６ 特别提款权，且该限额仅适用于国际海

上旅客运输合同。 中国国内沿海旅客运输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则由原交通部另行规定，限额仅为 ４ 万元

人民币。 考虑到前述限额不仅远低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标准，也远远滞后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人均收

入水平，新《海商法》第 １１５ 条参照了《修正 １９７４ 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的 １９９０ 年议定书》的规

定，将限额提升至 １７５ ０００ 特别提款权。 新《海商法》同时取消了现行《海商法》中国际与国内不同限额标准

的“双轨制”做法，从根本上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因二者适用不同的限额标准所导致的“同命不同价”问题。

①

②
③

参见司玉琢、吴煦：《港口经营人纳入〈海商法〉的路径：以实际承运人制度为视角的再审视》，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２５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２ 页。

Ｓｅｅ Ｊｕｌｉａｎ Ｃｏｏｋｅ ＆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Ｙｏｕｎｇ， ｅｔ ａｌ．， Ｖｏｙａｇ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ｓ（５ｔｈ 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Ｌａｗ ｆｒｏｍ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２２， ｐａｒａ．１４．３６．
Ｓｅｅ Ｄｅｎｎｉｓ Ｊ． Ｓｔｏｎｅ，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ｃｔ：Ｔｉｍｅ ｔｏ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Ｓｈｉｐ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Ｖｏｌ．３２：３１７， ｐ．３２０⁃

３２１（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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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限额方面，现行《海商法》的海事赔偿责任限额参照了《１９７６ 年责任限制公

约》的规定。 在当前的经济水平下，该限额已经无法较好地平衡各方利益，特别是涉及燃油污染损害的情

况。 根据《１９７６ 年责任限制公约》《２００１ 年燃油公约》及中国相关司法解释，针对船舶燃油污染损害的赔偿

没有独立的赔偿限额，而是与其他限制性债权共同享有《１９７６ 年责任限制公约》的责任限额。① 因此，在船

舶燃油损害没有独立限额和缺乏二次基金补偿的情况下，过低的责任限额极不利于油污事故发生后对海洋

环境损害的修复和保护。 对中国相关司法案例的检索和样本分析表明，按照现行《海商法》所确立的限额标

准，油污损害获赔比例低于 ５０％的案件占绝大多数，部分案件的获赔比例甚至低于 ２０％，与事故所造成的油

污损害实际损失相去甚远。 如依据《〈１９７６ 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１９９６ 年议定书》的限额标准，且实行

国内和国际船舶限额“双轨制”的情况下，受害方获得全额赔偿的比例可达 ６５．５２％，基本能够满足中国的实

践所需。② 有鉴于此，新《海商法》没有借鉴《〈《１９７６ 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１９９６ 年议定书〉２０１２ 年修正

案》，直接将限额提高至目前的国际最高标准，即根据船舶吨位计算至《１９７６ 年责任限制公约》限额的 ２．６—９
倍，而是参照《〈１９７６ 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１９９６ 年议定书》的标准，将限额提高至现行《海商法》限额的

１．５—２．４ 倍。
总之，新《海商法》在综合考量加强对海事事故受害者权益（特别是人身权益）保护、航运企业的偿付能

力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等相关因素的基础上，对现行《海商法》规定的各种赔偿责任限额作出了审慎修改。
（四）船舶物权制度实现与《民法典》相关制度的体系衔接

不同国家、法系之间的物权制度因历史、文化、法律传统等因素存在较大差异，尽管国际社会对此作出了

不懈努力，并先后制定了三个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方面的公约，③但与海商法的其他制度相比，船舶物权制度

的国际统一性仍然不尽如人意。 因此，本次《海商法》“船舶”章修改的重点不是与国际接轨，而是如何实现

与《民法典》规定的一般法物权制度之间的体系衔接。 除了具有浓厚海商法特色的船舶优先权之外，海商法

的船舶所有权、船舶抵押权、船舶留置权等船舶物权与一般法物权在规范原理上并无本质差别。 因此，本次

修改主要是使船舶物权制度尽量与《民法典》保持一致，并积极回应实践的需求。 概括而言，比较重要的修

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船舶所有权变动的“取得、转让和消灭”（现行《海商法》第 ９ 条）与船舶抵押权的“设定”（现行

《海商法》第 １３ 条）统一表述为“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将“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修改为“未经

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修改后的条文不仅与《民法典》相协调，而且在表达上更为规范。
第二，按照《民法典》对抵押权的规定模式，修改了现行《海商法》第 １１ 条对船舶抵押权的定义，将原条

文中“依法拍卖”的权利实现方式，调整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情

形时，依法享有的就该船舶优先受偿的权利”，突出船舶抵押权优先受偿的担保物权属性。 将船舶抵押权的

界定与船舶抵押权的实现方式分离，可以避免此前对船舶抵押权实现方式的争议，便于《民法典》第 ４１０ 条

第 １ 款适用于船舶抵押权。④

第三，将现行《海商法》第 １７ 条中“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不得将被抵押船舶转让给他人”修改为

“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船舶。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鉴于现行《海商法》第 １７ 条制定于原则上

限制抵押财产转让的民事立法背景下，且《民法典》第 ４０６ 条对此已作修改，为与《民法典》第 ４０６ 条“促进物

尽其用、兼顾各方权益”的立法精神保持一致，⑤新《海商法》对抵押船舶转让的规定采用了《民法典》的规定

方式，允许抵押船舶自由转让，但是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船舶。⑥

第四，根据《民法典》第 ４１４ 条第 １ 款第 １ 项以“抵押权登记先后确定其受偿顺序”的一般性规定，新《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司玉琢：《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优先适用原则研究———兼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利之属性》，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４ 页。

参见何丽新、王沛锐：《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章节修订中的三大问题》，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２５ 页。
三个公约分别为：《１９２６ 年统一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若干规定的国际公约》《１９６７ 年统一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若干规定的国际公约》

《１９９３ 年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国际公约》。
《民法典》第 ４１０ 条第 １ 款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

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协议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协议。”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上），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７８５ 页。
参见高圣平：《民法典担保制度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２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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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删除了现行《海商法》第 １９ 条第 ２ 款“同日登记的抵押权，按照同一顺序受偿”的表述，船舶抵押权亦

按照登记时间的先后顺序受偿。
第五，针对行业对保护船舶融资租赁健康发展的制度诉求，新《海商法》第 ８ 条新增“船舶融资租赁合同

出租人的所有权”的规定。 该规定融合了《民法典》关于融资租赁合同的第 ７４５ 条和第 ７５２ 条的规定，明确

了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出租人的所有权登记对抗效力和承租人不履行支付租金义务时出租人“请求支付全部

租金”或“解除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并收回融资租赁船舶”的“择一式”救济路径。
第六，针对建造中船舶所有权的制度缺失，在“船舶所有权”节中新增第 １０ 条：“建造中的船舶的所有

权，当事人对其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归造船人所有。”造船实践中，建造中船

舶所有权的归属大多通过标准合同文本作出明确约定。 因此，新《海商法》第 １０ 条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

自治，确立了建造中船舶所有权归属遵循约定优先原则，只有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例外情况

下，建造中船舶的所有权方归属于造船人。
（五）海上保险合同制度得到重塑

新《海商法》“海上保险合同”章不是对现行《海商法》相应章节的简单修改完善，而是一次重塑，具体分

述如下。
第一，改革了海上保险保证制度。 在历史上，以英国法为代表的海上保险保证制度被喻为保险人手中的

一张“王牌”，被保险人违反保证义务将引发对其极端不利的法律后果。 根据现行《海商法》第 ２３５ 条和最高

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保险人有权主张保险合同自被保险人违反保证条款之日解除，即一旦违反保证条

款，不论保险事故的发生与违反保证条款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也不论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在被保险人已经纠

正了违反保证条款的行为之后，保险人均有权主张解除合同并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保证义务的严苛性在

海上保险业发展初期与巨大的海上风险是相适应的。 然而，随着保险业的日益壮大，保证义务的严苛性已饱

受诟病。 本次对“海上保险合同”章的修改顺应了国际立法趋势，弱化了违反保证条款的过于严厉的法律后

果。 新《海商法》第 ２６１ 条第 ３ 款规定，如果被保险人能够证明其违反保证条款对海上保险事故的发生没有

影响或者海上保险事故发生在被保险人已纠正违反保证条款的行为之后，则保险人虽然可以主张解除合同，
但应当继续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第二，重构了保险人对于海上保险合同的说明义务。 新《海商法》第 ２４９ 条新增了保险人“被动说明义

务”的规定，即海上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对于保险合同中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等与被

保险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在被保险人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保险人对该条款应当予以明确说明。 新增该

条款的主要原因是《保险法》第 １７ 条规定，保险人对格式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应主动完成明确说

明义务，否则该条款无效。 在海事司法实践中，基于“特别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一般法的规定”的法律适用原

则，如果《海商法》不对保险人的说明义务进行规定，海上保险合同中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亦应适用《保险法》
第 １７ 条的规定。 在海上保险中要求保险人负担此种主动说明义务并不合理：其一，海上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大多是长期从事船舶营运的船东、船舶经营人，或者熟悉国际贸易事务的进出口贸易商、生产商，与保险人之

间的专业性差距远不如消费者保险合同中那般悬殊，因此，不宜要求保险人成为保险条款释义的“老师”；其
二，鉴于海上保险的国际性特征，海上保险合同条款的统一性较高，要求海上保险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等条

款作出明确说明的作用客观上十分有限，多数情况下其不过是被保险人索赔时使用的一种技巧性手段。
《保险法》规定主动说明义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消费者保险属于《保险法》的调整范围，立法上需要对消费者

作出特殊保护，而海上保险作为具有浓厚国际性特征的商事保险，更加注重效率原则。 因此，在海上保险合

同这一特别法领域没有必要照搬《保险法》的做法。
第三，完善了海上预约保险合同的法律规定。 新《海商法》第 ２５７ 条以定义的形式明确了海上预约保险

合同的法律性质，即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为未来分批运输货物订立的一种长期保险协议，学理上称为“框
架合同”，司法实务中也称为“总量合同”。 在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或没有不同约定的情况下，新《海商法》预
约保险合同下的每一批次运输的货物，保险人的保险责任都是自动开始的。 根据新《海商法》第 ２６１ 条的规

定，尽管被保险人有义务在每一次运输前向保险人如实申报货物的名称、数量、船名、航线、保险价值和保险

金额等具体事项，但非故意的漏报、晚报或者错报，被保险人有权补报或者更正，不影响其向保险人主张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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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的权利。 不过，为了避免发生被保险人为了获得更高的赔偿额而有意提高保险价值的情形，保险人有权

要求按照不定值保险予以赔偿。
（六）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得到扩展

新《海商法》“时效”章最大的变化当属对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所作的修改。 这一改变不是源于国际公约

规定的变化，而是基于司法实践和与《民法典》衔接的需求。 现行《海商法》的诉讼时效中断规定不包括“权
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这一相对容易的中断事由。 一般认为，现行《海商法》第 ２６７ 条规定的中断事

由十分严格，体现的是国际商事司法中对于效率和确定性的价值追求。 修法过程中，始终有观点认为，应当

坚持这一严格的诉讼时效中断制度，理由是在海事司法（仲裁）实践中，权利人请求即可中断诉讼时效将带

来时效计算的不确定及时效期间过于冗长的风险，继而给当事人带来额外的负担。 以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为

例，对承运人背后的保险人和担保人而言，诉讼时效中断会导致法律争议一直存续，给保险人或担保人带来

因潜在责任一直存续而无法依规结案归档、释放准备金或解除担保的问题，继而导致承运人承担额外的费

用，且可能影响下一个保险期间的保险费率。 但更多的意见认为，诉讼时效理论的核心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

行使权利，因为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而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表明权利人并未怠于行使

权利，故而应当发生时效期间中断的效力。 不将“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这一《民法典》明确规定的

中断事由纳入会造成《海商法》中的时效期间只能因提起诉讼、仲裁或扣船等中断，可能导致当事人迫于诉

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压力而不得不提起诉讼，形成“逼诉”现象。 新《海商法》“时效”章整体坚持短时效期间，
所以应在时效中断事项上给予适当的放宽，以达到总体上的利益平衡。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简单地以与国际做法一致为由坚持现行《海商法》时效中断的严格规定。 以《海牙－
维斯比规则》为代表的所谓国际做法，实际上配合了英美法的时效协议延长制度。① 中国民事立法一贯严守

诉讼时效的强制性，且诉讼时效的公益定位传统仍然极其强大，对此学界与实务界均有高度共识。② 如果借

鉴英美法做法，在坚持现行《海商法》时效中断规定的同时，引入时效协议延长制度，则必然会与中国既有法

律制度与司法实践产生较大的体系摩擦。
综上，新《海商法》在维持短时效期间且不引入时效协议延长制度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讼时效中断事由，

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由此形成的“短时效—宽松的中断事由—严守强制性”的逻辑体系和规范

模式事实上兼顾了海事诉讼时效的国际性、商事性及其作为民事实体法制度与《民法典》之间的体系衔接，
有助于在效率价值追求和权利人的利益保护之间形成合理平衡。

（七）确定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准据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受到限制

相较于现行《海商法》，新《海商法》“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章得到了全面完善，是中国统筹推进国内法

治和涉外法治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成果。 在该章 １１ 个条文中，第 ２９５ 条第 ２ 款尤为重要，对维护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指向性意义。 第 ２９５ 条第 ２ 款规定：“装货港或者卸货港位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适用本法第四章的规定。”在修法过程中，是否加入这样一条强

制适用法律规范一直是争议的焦点，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阶段还为此作过进一步的调研。 反对意见主要

是担心强制适用可能有悖于国际商事合同准据法确定规则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③ 事实上，此种反对

意见缺乏充分依据。 众所周知，考虑到提单预先印制的准据法选择条款具有较强的格式条款属性，且班轮运

输中船货双方谈判能力具有显著的不对等性，因此，《海商法》“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章参考国际海上货物运

输公约的通常做法，从实体法层面规定了具有强制适用性质的承运人责任体系。 此种“不允许当事人自由

约定”的理由同样应当适用于合同准据法的确定，故当事人之间关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准据法选择的

合同自由亦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否则，新《海商法》的强制性实体规范极易被架空。 新《海商法》增设强制适

用规则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在不背离冲突规范基本准则的基础上，增强中国海商法在国际海上运输及对外

①

②
③

参见向明华：《中国海事诉讼时效“中断难”法律问题研究———兼析〈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相应改革方案》，载《法学杂志》２０２０
年第 ８ 期，第 ６４ 页。

参见霍海红：《诉讼时效的实体与程序》，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５ 年版，第 ３５４⁃３５５ 页。
例如，欧盟关于确定合同之债准据法的规范性文件《罗马Ⅰ规则》第 ３ 条第 １ 款第 １ 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 ４１ 条第 １ 句均规定合同之债的准据法原则上应当依据当事人意思自治确定。



１６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３７ 卷

贸易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

五、结语

新《海商法》的出台，标志着围绕《海商法》的研究应当从立法论转向解释论。 法律非经解释不得适用，
新《海商法》只有通过解释才能与具体的案件事实发生连接，从而使纸面法律付诸实践。 目前，中国已经成

为世界上海事审判体系最完整、案件数量最多、案件类型最丰富的海事审判大国。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

计，中国海事法院的年收案量从 １９８４ 年的 １８ 件增至 ２０２４ 年的 ３．４４ 万件。① 这些案例不仅应当是新《海商

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解释论研究的本土资源，更是建构中国海商法自主知识体系的丰富素材。 此次修法中

涌现的制度性创新，实质上是对现行《海商法》施行三十余年来中国海事司法审判与航运实践经验的萃取和

升华。 在现行《海商法》已经系统性引入国际规则的基础上，新《海商法》力求以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对原有

法律制度进行再塑造，以积极回应国际经贸领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海商法》的部分制度设计表明，
中国已经在行业法律领域有意识地塑造制度性话语权，中国海商法已经开启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新

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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